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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名稱：金門縣攤販輔導管理自治條例
	
	

	第 四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縣為本府；在鄉（鎮）為鄉（鎮）公所，其權責劃分如下：
一、攤販之規劃、登記、發證及管理事項，由鄉（鎮）公所辦理。
二、各鄉（鎮）轄區內可設攤路段（區域）由各鄉（鎮）公所負責規劃，報請本府建設處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三、妨害交通、市容觀瞻、安寧秩序攤販之取締由本縣警察局辦理。
四、食品衛生之查驗及取締由本縣衛生局辦理。
五、攤販妨害環境衛生之取締由各鄉（鎮）公所及本縣環境保護局辦理。
六、攤販設置是否符合都市計畫及建築有關法令規定之審核及執行攤販違建物之拆除由本府建設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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